	审批意见:                             平环批字［2018］10107 号
平江石牛寨镇梦幻汨罗源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拟建的石牛寨梦幻谷景区项目位于石牛寨镇大新村、新桥村（东经113°59'37"，北纬28°54'52"），处于石牛寨国家地质公园旅游区东侧300米，项目以山地娱乐与体验为主线，包括过山车、特色洞穴酒店、野居、水上游乐等项目。项目总占地面积1170亩（78万m2），总建筑面积11.53万m2，规划水域总面积16万m2，绿化面积49.243万m2，机动车停车位80个。本项目总建设期为5年，即2018年6月～2023年6月，分3期建设，总投资5.937亿元,其中环保投资351万元。根据常德市双赢环境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编制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基本内容、结论和专家审查意见，从环境保护角度考虑，我局同意该项目建设。

一、项目建设和营运过程中，必须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全面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确保外排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生态环境得到保护，并着重做好以下环保工作：

1、生态环境管理工作。进一步优化项目工程建设方案，进一步控制主体建筑的体量，优化景观相容性设计和建设，切实保护好景区内的植被资源、景观资源和汨罗江水资源。应基本保持现有的地貌景观，合理布局，将景观生态和人文生态融为一体，做到各生态要素的和谐协同。

2、施工期环境保护工作。严格控制施工区域，施工场地应修建良好的排水系统，避免大面积开挖与雨季作业，加强水土保持，严禁在石牛寨国家地质公园保护区内设置施工场所、取弃土场。对施工场地采取围挡、洒水降尘等抑尘措施，渣土物料运输采用密闭、遮                                                                                                                                                                                                                                                                                                                                                                                                                                                                                                                                                                                                                                                                                                                                                盖等防尘措施，减轻施工及运输的扬尘对环境的影响；工程不设置混凝土搅拌场，外购商砼并经专用车辆运至施工现场使用。严禁将施工废水、施工垃圾和生活垃圾向河道倾倒排放。合理选取施工方法、施工时间、车辆运输时间及路线，加强运输车辆、施工机械和设备管理及维护等，确保施工噪声符合《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01）要求。加强项目区植被恢复和绿化，项目区内建筑施工用地必须尽快完成其生态及景观恢复，生态恢复过程中应当选择乡土植物，不得使用外来树种，保证绿化植物与自然植被相融。

3、废水污染防治工作。严格按照“雨污分流、清污分流、污污分流”的原则，规范建设雨水及污水管网，生活污水经处理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一级标准后排放。

4、废气污染防治工作。规范停车场建设和车辆的行车速度；餐饮油烟废气经净化处理后经专用管道引至高空排放。严格控制景区异味的排放，垃圾暂存点和污水处理设施采用封闭式结构，并加强区域绿化，确保外排废气达标排放。
5、噪声污染防治工作。合理安排景区营业时间，采取必要的隔声、消音和减振等噪声污染防治措施以降低生产及经营设备噪声；采取禁鸣标志、绿化措施、加强交通管理等措施减少商业、交通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6、固体废物防治工作。按“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原则，做好固废的分类收集、处置和综合利用。生活垃圾和污水站污泥等一般固体废物按要求分类收集后综合利用或委托环卫部门处理；餐厨垃圾按规定收集后由专门单位回收处理。

7、环境风险及环境管理工作。建立环境保护管理机构和责任制度，明确单位负责人和相关人员的责任，加强各环保设施检修和植被养护，确保环保设施正常运行、污染物达标排放、生态环境优良。
二、该项目涉及国土、规划、林业、水利等其他部门行政许可事项的，须依法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后方可开工建设。
三、项目竣工后，须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运营。

四、该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防治污染和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进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并报批。自本批复批准之日起超过五年，方决定开工建设的，应当重新申报审核。
二〇一八年三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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